
第四章

经社会第五十一届会议通过的决议

51/1亚洲及太平洋统计所章程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回顾其1994年4月13日第50/5号决议建议自1995年4月1日起给予亚洲及太平 

洋统计所经社会附属机构的法律地位，但需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批准方可生效 ，

又回顾请执行秘书就此采取必要的行动 ，

满意地注意到执行秘书为执行该项决议所采取的行动 ，

对日本政府、其它参加政府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自1970年5月统计所成立以来 

为其提供慷慨的财政援助表示深切感谢，

注意到1994年11月28日至12月2日在曼谷举行的统计委员会第九届会议审查了 

统计所章程草案，

1. 通过亚洲及太平洋统计所章程，案文见本决议附件；

2. 请执行秘书将亚洲及太平洋统计所章程提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批准。

1995年5月1日

第12次会议

1见上文第42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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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亚洲及太平洋统计所章程

1.设立、地位和所籍

1.1亚洲及太平洋统计所（以下简称“统计所”）根据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 

员会（以下简称“经社会”）1994年4月13日第50/5号决议具有经社会附属机构的 

地位，并根据本章程条款运作。

1.2统计所的培训和其它活动向经社会所有成员和准成员开放。

2. 宗旨与职能

2.1统计所通过培训官方统计人员的实际能力.加强本区域发展中成员和准成员 

和处境不利的过渡经济体收集、分析和传播统计资料，以及及时地制作高质量的、 

可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统计资料的能力，并应协助这些发展中成员和准成 

员和处境不利的过渡经济体建立或加强其统计培训能力和其它有关的活动。

3. 统计所所址

3.1统计所设在日本东京大都会区。

4.统计所的组成

4,1统计所设一个理事会和一名所长。统计所应有自己的预算和工作人员。

4.2除非大会另有规定，《联合国财务条例》与《工作人员条例》适用于统计所。 

除非秘书长另有决定，《财务细则》与《工作人员细则》和联合国行政命令适用 

于统计所。

5.理事会

5.1理事会由统计所东道国指定的一名代表和由经社会选出的其它亚太经社会成 

员和准成员指定的另外八名代表组成。统计委员会主席（在其缺席时，由一位副 

主席）和执行秘书（或其代表）以非表决身份出席理事会会议。统计所所长应担 

任理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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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除了统计所东道国指定的代表之外，理事会成员应由选举产生，任期五年， 

并可连选连任。理事会成员和准成员的第一次选举将在1995年经社会届会进行。 

5.3理事会认为上文第5. 1款规定以外的有关政府及联合国机关、国际机构和国 

家组织均可被邀请作为观察员参加理事会会议。

5.4理事会届会应由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召集举行。第一届会议应在本章程通过 

之后尽快举行。

5.5理事会应一年至少开会一次并应通过其本身的议事规则。在理事会多数成员 

要求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召集特别会议时，理事会应召开特别会议。

5.6理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为其成员的多数。

5.7理事会每名成员都有一票表决权。理事会的各项决定应通过协商一致作出， 

在无法协商一致时，通过在场并表决的成员的多数作出。

5.8理事会每届常会应选举一名主席和一名副主席。任期到理事会下一届常会为 

止。由主席(或在其缺席时，由副主席)主持理事会会议。

5. 9理事会应审查统计所的业务活动并应审议和通过统计所的年度和长期工作方 

案。理事会应向每次经社会届会提交一份方案执行情况年度报告。理事会的报告 

也应提交亚太经社会统计委员会每次届会。

5.10理事会应考虑到统计委员会关于向本区域各国提供统计培训的性质和优先事 

项的建议。

6.所长和工作人员

6.1所长应由联合国秘书长在与理事会磋商后任命，任期原则上不得超过五年。 

统计所工作人员也应由秘书长任命。所有任命都应是定期任命，限于为统计所服 

务。

6. 2所长应在理事会规定的指导原则范围内领导和管理统计所的事务并在开展统 

计所工作方面向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负责。除东道国政府提供的设备外，所长应 

对提供给统计所的所有设备负责安全保管、安装和保养、保险和必要的替换。

6. 3所长应就统计所的管理和财务状况以及工作方案的执行情况编写年度报告并 

提交理事会。

7.统计所的财务和有关安排

7.1统计所的资源由现金或实物的自愿捐献组成，来自：

(a) 日本政府；

(b) 其它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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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联合国机关和专门机构；

(d) 其它来源。

7.2应根据《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设立一信托基金.以接受和管理财政资源. 

7.3经社会确认统计所的财政生存能力属于其成员和准成员的责任，应在每次届 

会上根据理事会的报告审查统计所的资源状况并提出它认为适当的建议，以确保 

统计所及其方案始终能及时得到充足的资源。

7.4统计所应在健全的经济和财政基础上实行管理。

8.同联合国各机关和专门机构以及其它国际机构的关系

8.1统计所可同联合国机关和专门机构以及其它国际机构建立和保持它认为适当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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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交流观点、交换专家和在亚洲及太平洋开展其他形式的人力资源开发区域合 

作；

(b) 就如何进一步采取行动促进亚洲及太平洋人力资源开发的区域合 

作，继续征求人力资源开发问题知名人士小组的意见；

(c) 在1998- 2001年中期计划中强调人力资源开发是一项扶贫战略；

(d) 特别重视将促进妇女人力资源开发作为确保男女平等的一种手段；

(e) 监测和评估通过区域令作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取得的进展，特别 

是主题研究报告所载行动建议的执行情况，并就此事项编写一份报告提交经社会 

1999年届会，作为秘书处全面审查《亚太经社会区域人力资源开发雅加达行动计 

划》第三阶段执行情况的一部分。

1995年5月1日

第12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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